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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6-10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为参股公司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的事项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董事会以

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武汉海吉

星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鉴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

发展基金”）委托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

向公司发放专项用于公司旗下武汉城市圈海吉星农产品集散中心项目

（以下简称“武汉项目”）的金额 5,000 万元、期限 15 年的股东借款；公

司同意将该款项专项借款予参股公司武汉城市圈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海吉星公司”）用于武汉项目，借款期限亦为 15 年，

资金占用成本按国开发展基金委托国家开发银行给予公司的股东借款利

率计算，武汉海吉星公司按季度支付资金占用成本，按还款计划分期归

还本金。 

本财务资助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借款概述 

1、借款数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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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款期限： 15 年 

3、借款用途：武汉城市圈海吉星农产品集散中心项目 

4、资金占用成本：年息 1.2% 

5、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资金占用成本，按还款计划分期归还本金 

（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借款对象名称： 武汉城市圈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内 

3、法定代表人：王骏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亿元 

5、实收资本：人民币 3 亿元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时间： 2011 年 8 月 1 日 

8、经营范围：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网上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

农产品检测服务。货运运输代理，仓储（危险品除外）；农产品批发市场

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报关报检代理服务，商业信息

咨询服务，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结构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12,300 41% 

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 12,0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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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豪腾投资有限公司 5,700 19% 

合    计 30,000 100% 

武汉海吉星公司的其他股东方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10、财务状况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海吉星公司资产总额为

87,862.54 万元，净资产为 29,394.3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6.55%。2015

年度，武汉海吉星公司仍处于筹建阶段，尚未开业，净利润为-280.19 万

元。 

未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武汉海吉星公司资产总额为

96,984.00 万元，净资产为 29,209.6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88%。2016

年 1-2 月，武汉海吉星公司仍处于筹建阶段，尚未开业，净利润为-184.77

万元。 

（三）风险防控 

本次关于公司为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事项，武汉海吉星公司另

两名股东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豪腾投资有限公司均同意按出

资比例为公司提供担保。其中，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同意按其出资比

例为该借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 2015 年未经

审计净资产 336,405.36 万元）；深圳市豪腾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按其出资比

例以其持有武汉海吉星公司 9.5%的股权为该借款事项提供质押担保。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并督促落实相关担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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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为参股公司桂林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董事会以 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参股公司桂林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鉴于国开发展基金

委托国家开发银行向公司发放专项使用于公司旗下桂林海吉星物流园中

心项目（以下简称“桂林项目”），金额 4,000 万元、期限 12 年的股东借

款，公司同意将该款项专项借款予参股公司桂林海吉星农产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桂林海吉星公司”）用于桂林项目，借款期限亦为 12

年，资金占用成本按国开发展基金委托国家开发银行给予公司的股东借

款利率计算，并收取财务管理费，桂林海吉星公司按季度支付资金占用

成本和财务管理费，按还款计划分期归还本金。 

本财务资助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借款概述 

1、借款数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2、借款期限： 12 年 

3、借款用途：桂林海吉星农产品物流园项目 

4、资金占用成本：年息 1.2%并收取财务管理费  

5、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资金占用成本和财务管理费，按还款计划

分期归还本金 

（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借款对象名称：桂林海吉星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临桂县临桂镇西城北路东侧时代香耕苑 2 幢 2 层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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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法定代表人：陈培源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5、实收资本：人民币 16,000 万元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时间： 2014 年 1 月 8 日 

8、经营范围：农产品初加工、研发、销售；农产品市场的开发、管

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对市场内交易农产品进行检验、检疫；有关农

产品贸易的中介服务；货物仓储、冷冻保藏、搬运；网上销售水果、蔬

菜、农副产品。（以上项目涉及许可、审批的除外) 

9、股东结构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8,200 6,560 41% 

深圳市正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00 6,400 40% 

深圳市润通万和投资有限公司 3,800 3,040 19% 

合计 20,000 16,000 100% 

桂林海吉星公司的其他股东方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10、财务状况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桂林海吉星公司资产总额为

41,365.69 万元，净资产为 14,943.4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3.87%。2015

年度，桂林海吉星公司仍处于筹建阶段，尚未开业，净利润为-947.7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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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桂林海吉星公司资产总额为

41,269.12 万元，净资产为 14,949.4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3.78%。2016

年 1-2 月，桂林海吉星公司仍处于筹建阶段，尚未开业，净利润为 6 万元。 

（三）风险防控 

本次关于公司为桂林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事项，桂林海吉星公司另

两名股东深圳市正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润通万和投资有限公司

均同意按出资比例以各自持有桂林海吉星公司股权为该借款事项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并督促落实相关担保措施。 

三、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布吉海鲜公司为其参股公司京深海鲜公司

提供借款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董事会以 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布吉海鲜公司为其参股公司京深海鲜公司提供借

款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布吉海鲜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

吉海鲜公司”）与合作方按出资比例为布吉海鲜公司之参股公司北京大红

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深海鲜公司”）提供借款，

其中布吉海鲜公司为京深海鲜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 200 万元。 

本财务资助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借款概述 

1、借款数额：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2、借款期限： 1 年 



 7 

3、借款用途：京深海鲜项目 

4、资金占用成本：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资金占用成本并收取资金管理费 

5、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资金占用成本和财务管理费，借款到期前

偿还本金 

（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借款对象名称：北京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西街 232 号 3 号平房 

3、法定代表人：姚福忠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5、实收资本：1,000 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时间：2003 年 11 月 24 日 

8、经营范围：承办北京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上市商品：海鲜、

水产品、蔬菜、水果、粮油、干鲜果品、烟酒、农副产品、副食品、日

用百货、鲜肉、调味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 

9、股权结构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0 51% 

深圳市布吉海鲜市场有限公司 420 42% 

深圳市金泰实业有限公司 70 7% 

合计 1,000 100% 

注：公司持有布吉海鲜公司 51.219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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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深海鲜公司的其他股东方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10、财务状况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京深海鲜公司总资产 20.899.82

万元，净资产 5.498.8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45%；2015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为 10.130.26 万元，净利润 1.340.19 万元。 

未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京深海鲜公司总资产为 20.894.69

万元，净资产 11.400.2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44%；2016 年 1-2 月，实

现营业收入为 1.534.17 万元，净利润为 394.99 万元。 

（三）风险防控 

布吉海鲜公司与合作方按出资比例为京深海鲜公司提供借款,风险可

控。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推动公司下属公司项目进展。

其中，对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由武汉海吉星公司其他股东

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对桂林海吉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由桂林海吉

星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布吉海鲜公司对京深海鲜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事项为布吉海鲜公司与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借款。上述财

务资助事项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为

参股公司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桂林海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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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布吉海鲜公司为其参股

公司京深海鲜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认为上述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股东

方向公司提供担保或同比例借款，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

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其他  

1、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共计人民币 24,634.4

万元。 

2、公司承诺：在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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